
不少人把打官司看成是一件很
容易的事。 事实上，整个诉讼过程有
很多微观的细节需要注意。 比方说，
没有按时缴纳诉讼费； 耽误出庭，又
或中途退庭； 不按规定时间起诉、申
请执行等等，这些消极对待诉讼的做
法会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或损
失。

案例 ：农民工王某因劳动合同纠
纷与被告 （用人单位） 之间积怨较
深。 在案件开庭过程中，王某因过分
冲动，在法庭辩论尚未结束时，让被
告气得说了一句“有理走遍天下，无
理寸步难行， 我不和你胡搅蛮缠”
后，未经法庭许可即愤然离去，致使
庭审活动中止。 事后，她诚恳地向办
案法官解释，“不是对你们有意见，
我这是对被告无理答辩的抗议”，并
一再要求继续审理她的案子，但法不
容情，结果还是被法院裁定按撤诉处
理。 王某对此后悔不迭。

点评 ：民事诉讼法第 143 条明确
规定 ： “原告经传票传唤 ， 无正当理
由拒不到庭的 ， 或者未经法庭许可
中途退庭的 ，可以按撤诉处理 ；被告
反诉的 ，可以缺席判决 。 ”从原告王
某身上不难看出 ， 光凭理直气壮是
不够的 ， 还必须严格遵守法律对当
事人参加诉讼的有关规定 ， 遵守法
庭纪律 。 否则 ，不仅不能让自己应有
的权利得到行使和实现 ， 反而会徒
增讼累 。

案例 ：吴某系一起货物买卖合同
纠纷案的原告，案件经法院经济审判
庭审查立案后，法院书面通知其自接
到该通知的次日起 7 日内预交诉讼
费用。 吴某既逾期未交，亦未在此期
间提出缓、 减或免交诉讼费的申请。
法院遂依据有关规定，裁定本案按自
动撤诉处理。

点评 ： 《诉讼费用交纳办法 》第
20 条规定 ： “案件受理费由原告 、有
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 上诉人预交 。
被告提起反诉 ，依照本办法规定需要
交纳案件受理费的 ，由被告预交 。 追
索劳动报酬的案件可以不预交案件

受理费 。 ”该办法第 22 条规定 ： “原
告自接到人民法院交纳诉讼费用通

知次日起 7 日内交纳案件受理费 ；
反诉案件由提起反诉的当事人自提

起反诉次日起 7 日内交纳案件受理
费……当事人逾期不交纳诉讼费用
又未提出司法救助申请 ，或者申请司
法救助未获批准 ，在人民法院指定期
限内仍未交纳诉讼费用的 ，由人民法
院依照有关规定处理 。 ” 《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 143 条
规定 ： “原告应当预交而未预交案件
受理费 ， 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预交 ，
通知后仍不预交或者申请减 、 缓 、免
未获人民法院批准而仍不预交的 ，裁
定按自动撤诉处理 。 ”本案中 ，吴某
因忙于手头上的生意而忽视了法院

的缴费通知 ，结果被法院裁定按自动
撤诉处理 。 无奈 ，他只得另行起诉 。

案例 ： 杨某是一起欠款纠纷的被
告，在法院受理原告的起诉期间，杨某
以充足的事实和理由及时向法院提出
了反诉的诉讼请求。 遗憾的是，他因记
错了开庭审理的时间而未能按时出
庭， 结果被法院作出了不利于杨某的
缺席判决，并承担诉讼费用 3000 多元。
事后， 杨某无奈地说：“这起案子我本
来胜券在握， 但因未能按时出庭而导
致败诉，还白白承担了这些诉讼费。 ”

点评 ：民事诉讼法规定 ，开庭是
法院查清案件事实 、 分清是非责任 、
对案件作出公正处理的必经程序 。在
法庭上 ，当事人可以充分陈述自己的
观点 ，提供相关证据 ，对有关审判人
员提出回避申请 ，进行反驳 ，提出反
诉 ；对案件事实没有争议的 ，负有义
务的一方可以依法请求法院调解 ，取
得对方的谅解和同情 ，使对方在违约
金 、 赔偿金 、 利息等方面做出让步 ，
这样不仅可以减少损失 ，而且可以维
系双方的关系 。如果一方当事人经合
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 ，上述权
利就无法行使 ，法院会依照法定程序
作出缺席判决 。

案例 ：李某为筹备儿子婚事向好
友邹某借款 3 万元，双方在借据中约
定借款期限为一年。 令人遗憾的是，
直到 3 年后邹某才想起催促李某归
还借款， 李某以无能力偿还为由拒
绝。 邹某无奈将李某告上法庭。 庭审
中，被告李某辩称，所欠原告借款是
事实，但已经明显超过两年诉讼时效，
原告不能再请求被告支付借款。 法院
经审理认为：原、被告之间的借贷合同
关系合法有效，借款事实清楚。原告未
在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内主张权
利， 亦未提供其对相应借款有过主张
或被告有过承认等产生诉讼时效中
止、中断、延长事由的相关证据，诉讼
时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
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遂判
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点评 ：诉讼时效是指民事权利受
到侵害的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行

使权利 ，当时效期间届满时 ，人民法
院对权利人的权利不再进行保护的制

度 。 民法通则规定 ，向人民法院请求
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两

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 也就是说 ，
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 ，权利人
行使请求权的 ，人民法院不再予以保
护 。 本案中 ，双方对还款时间有明确
约定 ，原告因自身问题而忽视了诉讼
时效 ，结果导致大额借款打了水漂 。

4 月 27 日， 涞水县人民法院对
一起妨害公务案作出一审判决 ，被
告人史某被判处有期徒刑 6 个月。

2014 年 11 月 22 日 22 时许，史
某与朋友吃饭聊天， 酒后与人发生
口角厮打在一起，朋友无奈报警。 涞
水县公安局九龙镇派出所接指挥中

心派警后，两名民警驾驶警车处警。
到达现场后， 民警见史某正在殴打
一名男子，遂上前劝阻。 史某不但未
听劝阻， 还追打民警， 并使用水泥
块、木棍等工具对警车进行打砸，致
使警车多处受损。 后史某离开现场，
经上网追逃后被抓获。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史某以
暴力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
法执行公务，已构成妨害公务罪。 鉴
于被告人史某当庭自愿认罪， 具有
悔罪表现，遂作出上述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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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后逞强骑烈马追逐，不慎落马身亡，死
者家属要求马场经营者赔偿各项损失 100 余
万元。近日，香河县人民法院审结了这起因骑
马意外发生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沈某与王某皆是“某某骑马爱好者”QQ
群网友。王某经营着香河县某农庄，农庄内除
饭店外，还设有马场、摩托艇等娱乐设施，但
尚未对外开放。 2013 年 4 月 18 日，沈某等网
友通过 QQ 群聊天， 相约到被告王某经营的
餐厅吃饭，用餐费用 AA 制。 其间，沈某喝了
自带的红酒。

餐后，王某带大家到马场骑马，沈某相中
了一匹红色烈马。 骑乘时，沈某未戴护具，与
他人骑马追逐。 跑至弯道时，沈某失去重心，
从马背上摔下，当场头骨开裂、口鼻出血，经
抢救无效死亡。

沈某的父母悲痛欲绝， 认为其女儿死亡
原因在于王某无照经营马场，将其诉至法庭。

香河县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王某从事马
场行业，属于无照经营，允许沈某骑马，且在受
害人骑马过程中没有做到安全注意义务，存在
过错。 受害人沈某作为较专业骑马爱好者，明
知被告人王某马场项目没有正式营业，配套设
施不全，但其仍不顾及安全，而且骑马前饮酒，
其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应当承担此次事故
的主要责任，被告应承担次要责任。据此，依法
判决被告王某赔偿原告医疗费、丧葬费、死亡
赔偿金、交通费、精神抚慰金共计 313189 元。

法官提醒 ：游客在外游玩时 ，一定要注意
将自身安全放在第一位 ，要选择营业正规 、设
施完善 、风险度低的游乐项目 ，量力而行 ，切
莫逞强挑战极限运动 。 王春蕾

□ 郭军峰

民生关 小心微信变“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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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作为新型聊天软件，因其具
有方便快捷的功能 ， 被很多人视为
“交友、聊天利器”。 但是随着微信的
普及， 微信被犯罪分子利用， 成为他
们诈骗的工具。 近日， 石家庄市公安
局高新区分局兴安派出所先后接到了
两起骗子利用微信平台实施诈骗的案
件， 一起因为受害人的疏忽而损失钱
财， 一起因为当事人防范意识强，识
破骗子诡计。

案例一 ：3 月 28 日 10 时许，家住
省会高新区的冯女士突然收到一条女
儿的微信：“给这个卡打 1000 元，我把
同学的手提电脑弄坏了， 需要拿去修
理。 ”冯女士回信息询问：“到底出了
什么事？ ”“还问什么，只管汇钱就是
了，急着用呢！快点吧！ ”女儿回答。因
担心女儿因这事与同学伤了和气，冯
女士就用电子银行汇去了钱。

冯女士的丈夫下班回来感到此事
蹊跷， 于是打电话询问， 其女儿称并
没有弄坏同学电脑，要 1000 元汇款的

事纯属子虚乌有。“类似的诈骗信息
我同学的家长也收到过，是骗钱的。 ”
女儿对冯女士说。 听了女儿的话，冯
女士才知道自己被骗了。

案例二 ：近日，在石家庄高新区工
作的李先生玩微信时， 一位朋友主动
与他打招呼。 简单几句交谈之后，朋
友说：“我托朋友在外面办点事，急用
钱，帮我转点过去吧，我走不开。 ”

李先生和这位朋友关系要好 ，平
时经常在微信上聊天， 开始并没觉得
奇怪，心想：“这哥们儿从来没开口借
过钱，不能犹豫啊。 ”于是，他一口答
应。 对方很快发过来一个工行账号，
户名“潘齐民”，并要求汇 6000 元钱。
因为好奇，李先生又问了一句：“这人
是干什么的？ ” 对方没有回答， 只说
“托他办点儿事”。 这时，李先生有点
怀疑，便假装问对方：“你现在生意还
忙吗？ 儿子豆豆还好吗？ ”其实，这位
朋友并没有做生意，孩子也是女儿。

结果，对方沉默了一会儿，并未回
答问题， 只是催促汇钱。 心里已经有
了底儿的李先生没再和对方继续对

话。 不一会儿，这位朋友打来电话，告
诉李先生， 他的微信号被盗了， 千万
不要汇款。

分析 ：在办案时民警了解到，案例
一中冯女士的女儿事发前一天晚上
曾用手机上过网 ， 点击过一家服装
网站微信发来的链接。 事后，她和同
学经过网上核实查询 ， 发现那家服
装网站是一个钓鱼网站。 民警分析，
此类案件中， 犯罪分子通过发送钓
鱼网站链接， 诱导微信用户登录网
站 ，接着盗取微信号及密码 ，继而对
微信使用者的亲友进行诈骗。 平时，
许多人都使用 QQ 号码和密码注册
微信 ， 骗子会利用自己设置的平台
顺利盗取微信密码和 QQ 密码 ，从
而实施诈骗活动。

对于案例二， 民警分析是骗子通
过盗取好友微信账户 ， 下载微信头
像， 把昵称改成受害者的名字， 再屏
蔽朋友圈不让当事人看见， 然后冒充
当事人，这让其他人无从分辨。

民警查阅相关资料 ，并从专业人
士处了解到， 微信有三种注册方式：

QQ 号注册 、邮箱注册 ，以及手机号
码注册，大部分微信诈骗都是通过盗
取 QQ 账号，然后利用绝大多数微信
与 QQ 账户密码相同这一特点，登录
并修改微信账号，进而实施诈骗。 一
位网络安全技术人员表示 ， 现在用
QQ 聊天，一旦提到跟借钱有关的字
眼 ， 系统会自动提示一定要验证身
份， 不要轻易汇款。 但在微信上，大
多都是经常联系的朋友，一些不法分
子正是利用了这种更密切的朋友圈，
轻易赢取人们的信任 ， 然后实施诈
骗。

提醒：首先，在使用微信时 ，市民朋
友们最好不要将家人昵称直接设置成

称呼，避免被坏人利用。其次，在浏览上
网时，不要轻易打开陌生信息中的链接
地址，谨慎点击微信好友发来的陌生链
接，以防被人盗号。 第三 ，收到朋友 、家
人的求助信息 ，尤其是汇款 、借钱的消
息 ，一定要电话确认 ，不要轻易将钱转
出去。同时，发现微信诈骗案件，及时向
警方求助 ， 确实遭遇不法分子侵害 ，一
定要保留证据并及时报警。

警方提醒：谨防微信朋友圈里的诈骗

行使诉权莫“任性”
消极应对代价高

□ 张兆利 王晓芹

看到妻子的前男友发来短信， 滦县青年
刘某醋意大发，一气之下竟将对方汽车砸毁。
4 月 20 日， 滦县公安局安各庄派出所将故意
损毁他人财物的犯罪嫌疑人刘某刑事拘留。

近日， 滦县公安局安各庄派出所接到张
某报警称，他的汽车被人砸毁。 接警后，副所
长张巧龙、民警欧阳凯立即赶到现场。 经询问
得知，张某是一名货车司机，这天，张某往某
公司送货时，看见了前女友常某。 张某下车向
常某要了手机号， 并给她发了一条短信。 然
而，这天常某的手机丢在家中，常某的丈夫刘
某看见了短信。 随后，刘某以妻子的名义给张
某发了见面的信息。 时间不长，刘某携带棍棒
到某公司大门外，二话没说就将张某的汽车砸
坏。 经物价局评估，张某的损失为 8518 元。

经双方要求，民警进行调解。 然而，张某
要价 10 万元，刘某出价 3 万元，双方僵持不
下，多次调解无效。刘某对故意损毁他人财物
供认不讳，被依法刑事拘留。

唐久平

“专一”小偷
四次光顾同一家

时下，有的农村小青年干活怕苦、打工怕
累，还想活得“潇洒”、玩得开心，于是便生邪
念去偷， 可是到头来还是应了那句老话———
“多行不义必自毙”。 滦南县 20 岁的小青年徐
某某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

4 月 22 日 11 时许，滦南县公安局青坨营
派出所接到村民徐某报警， 称其家中财物被
盗。 民警对案发现场进行详细勘查，但未发现
重要线索。 当日下午，徐某外出干活回来，发
现自家再次被盗。 民警向附近村民了解到，同
村徐某某曾去过徐某家。 经多方查证，民警确
定徐某某有重大作案嫌疑。

经讯问， 徐某某交代了 6 天内连续 4 次
去徐某家盗窃的犯罪事实。徐某某交代，因其
整日无所事事，又喜欢打牌，没有钱花便想到
了行窃 ， 于是先后从徐某家盗得现金 6000
元。 目前， 徐某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刑事拘
留。

李跃安 张怀平 成书源

丈夫吃醋
挥棒砸车被刑拘

4 月 30 日 ， 邯郸市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
刑事检察处组织全处干警和邯郸市三区未成

年人保护志愿服务工作者 ， 来到邯郸市文化
艺术中心广场 ，通过现场解答 、发放宣传单 、
宣传车大屏幕滚动播放等方式 ， 进行法治宣
传 ，受到群众欢迎 。 董现林 摄

骑马坠亡
马主游客共担责

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

在谈到 “第一次受贿 ”时回
忆 到 ，1999 年 他 搬 家 ，一
个老板朋友送了一点钱 ，
他把钱就当成了礼金 ，不
知不觉就突破了底线 。

近两年来 ， 谈到自己
的贪腐过程 ， “老虎 ”们往
往 对 第 一 次 受 贿 印 象 深

刻 。 贵州省委原常委 、遵
义市委原书记廖少华 ，在
庭审陈述时说自己是 “温
水煮青蛙 ”， 被朋友拉下
水 ， 刚开始还惶惶不安 ，
后来就心安理得 。

其 实 ， “ 温 水 煮 青
蛙 ”， 这句话道出了很多
落马官员的心声 。 无论是
被 “雅贿 ”腐蚀的倪发科 ，
还是 “觉得收了好朋友的
礼不会有事 ” 的廖少华 ，
他们也曾各自做出过一些

成绩 ， 但他们的堕落却正
是 始 于 他 们 眼 中 这 些 小

事 ， “底线 ”被毫无警觉地
突破 ，经过 “温水 ”煮热后
便开始明目张胆地进行权

钱交易 。
官员作风失范 ， 落入

“温水 ” 陷阱 ， 正是因为放松了 “底
线 ”意识 ，没有把党纪国法作为不可
逾越的 “红线 ”。 “老虎 ”们的前车之
鉴警示官员 ， 要牢牢树立 “底线 ”意
识 ，慎微慎初 ，时刻警觉 “温水煮青
蛙 ”的陷阱 ，做好自己的反腐 “守门
员 ”。

除了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 ，自
觉防微杜渐 ， 防范被人 “温水煮青
蛙 ” 之外 ， 作为党组织亦应严格管
理 ，亦应防微杜渐 ，防止党员滑入贪
腐的泥潭不能自拔 ， 更不能姑息迁
就 、姑息养奸 ，最终培养出硕鼠巨贪
来 。

宋朝张乖崖在崇阳当县令 。 一
天 ， 他看见小吏从府库慌张出来 ，头
巾下藏着一文钱 ，便下令拷打 。 小吏
不服 ：“一文钱算什么 ！ 你只能打我 ，
不能杀我 ！ ”张乖崖大怒 ： “俗话说 ，
小时偷针 ， 长大偷银 。 一日一钱 ，千
日千钱 ， 绳锯木断 ， 水滴石穿 。 ”斩
首 。 此后 ，宋朝张乖崖所在崇阳县再
也没有发生过府库小吏监守自盗的

事件 。 从现在看来 ，张乖崖的做法过
于主观 ，有些矫枉过正 ，但他防微杜
渐的意识还是有可借鉴之处 。

抚今追昔，察古论今 ，小贪小腐岂
能自我麻痹心安理得 ？ 反腐败岂能失
之于宽失之于软 ？ 各级组织岂能失职
失察养虎为患 ？ 无论是党员领导干部
个人，还是党组织都要明白两点 ：一是
防范 “温水煮青蛙 ”效应 ，要牢牢树立
底线意识 ，时刻谨记 “莫伸手 ，伸手必
被抓 ”；二是明白 “蚁穴溃堤 ”的道理 ，
要建立健全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 ，防
止党员领导干部身陷腐败泥沼。

□ 许圣义 许昌浩

你 未 按 时

出庭 ， 只 能 按
缺 席 判 决 ， 你
必须 承 担 诉 讼

费 。

理在我这

边 ， 为什么我
还败诉了 ？

借酒撒泼 追打警察砸警车

■迟交费 按自动撤诉处理

■超时效 白白丧失请求权

■拂袖去 终止庭审悔不迭

■未按时出庭将承担不利后果

真舒服！

嘿嘿
！


